附件3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公司报价函
联系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电话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日期：
	序号
	设备名称
	生产厂家/品牌
	规格型号
	单价
	数量
	总价
	生产厂家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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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选填：大、中、小、微型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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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要求：（1）请按照表格顺序填写，不得擅自更改表格内容，报价函上加盖公章。（2）生产厂家规模填写需参考的相关文件：《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【2011】300号文），例如：医疗设备一般适用的行业为工业。工业划型标准为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 
